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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关于同业拆借市场成员披露 2021 年度未经审计财务报表

的通知》（中汇交发〔2021〕463 号），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兖矿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兖矿财务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及 2021 年度利润表
（未经审计）于近日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进行披露。

兖矿财务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及
2021 年度利润表（未经审计）如下：
一、兖矿财务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编制单位 :兖矿财务公司 单位：元

资 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或股东权益）

资 产： 负 债：

现金及银行存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678,779,244.90
存放中央银行款
项 1,720,706,598.99 1,600,338,388.44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

项

存放同业款项 25,820,029,608.
65 9,645,341,614.74 拆入资金

贵金属 交易性金融负债

拆出资金 1,170,000,000.00 487,500,000.00 衍生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 150,481,598.95 50,355,712.19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衍生金融资产 吸收存款 37,780,655,945.
48

21,272,526,742.
10

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应付职工薪酬 685,580.83 768,063.61

应收利息 768,561.64 应交税费 38,957,980.80 29,685,767.05

发放贷款和垫款 14,671,277,527.
13

13,668,745,109.6
5 应付利息 676,556.68 2,492,659.76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预计负债

持有至到期投资 应付债券

长期股权投资 递延所得税负债

投资性房地产 其他负债 79,387,987.74 175,284,064.81

固定资产 2,335,920.86 2,668,700.93 负债合计 37,900,364,051.
53

22,159,536,542.
23

无形资产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递延所得税资产 60,936,164.29 54,473,127.60 实收资本(或股本) 4,000,000,000.0
0

2,500,000,000.0
0

其他资产 5,694,712.84 3,670,257.86 资本公积 512,100,000.00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199,208,550.26 165,587,523.00
一般风险准备 631,045,101.31 362,572,634.63
未分配利润 359,512,990.25 325,396,211.55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 ）合
计

5,701,866,641.8
2

3,353,556,369.1
8

资产总计 43,602,230,693.
35

25,513,092,911.4
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
权益）总计

43,602,230,693.
35

25,513,092,911.
41

二、兖矿财务公司 2021 年利润表（未经审计）
编制单位:兖矿财务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上期金额 本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390,118,253.83 525,371,382.38

利息净收入 387,440,677.46 520,318,820.79

利息收入 590,012,545.55 833,270,060.99

利息支出 202,571,868.09 312,951,240.20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4,727,729.14 4,442,831.25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4,827,546.34 4,708,157.05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99,817.20 265,325.80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55,413.10 1,484,505.00

其中：对联营公司和合营公司的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 340,247.49 60,486.76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749,898.50 -943,851.66

其他业务收入 4,085.14 8,590.24

二、营业支出 117,209,332.60 77,123,440.93

营业税金及附加 3,861,486.82 4,778,347.88

管理费用 25,346,977.97 29,249,681.77

资产减值损失 87,996,867.81 43,086,911.28

其他业务成本 4,000.00 8,500.0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 272,908,921.23 448,247,941.45

加：营业外收入 1,300.22

减：营业外支出 13,682.84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72,895,238.39 448,249,241.67

减：所得税费用 68,469,922.91 112,038,969.03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 204,425,315.48 336,210,272.64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请投资者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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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季度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内部统计，2021 年第四季度，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本集团”）煤炭业务、煤化工业务主要运营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吨
第 4 季度 1-4 季度

2021 年 2020 年 增减幅 （%） 2021 年 2020 年 增减幅 （%）

一、煤炭业务

1.商品煤产量 2,725 2,976 -8.42 10,503 12,027 -12.68
2.商品煤销量 2,858 3,424 -16.55 10,577 14,762 -28.35
其中：自产煤销量 2,482 2,867 -13.45 9,387 11,278 -16.77
二、煤化工业务

（一）甲醇

1.产量 56.28 48.31 16.50 250.30 182.28 37.31
2.销量 49.46 51.64 -4.22 233.96 186.43 25.49
（二）乙二醇

1.产量 9.04 - - 29.18 - -
2.销量 7.70 - - 29.52 - -
（三）醋酸

1.产量 27.79 28.66 -3.04 109.16 107.23 1.81
2.销量 19.31 19.17 0.73 75.72 75.92 -0.26
（四）醋酸乙酯

1.产量 10.17 10.97 -7.28 40.12 37.24 7.74
2.销量 10.41 10.90 -4.47 40.22 37.40 7.53
（五）粗液体蜡

1.产量 11.27 11.67 -3.41 44.78 41.35 8.31
2.销量 12.16 13.25 -8.18 44.52 41.39 7.56

2021 年度，本集团销售商品煤 10,577 万吨，同比减少 4,185 万吨或 28.35%，主要是由于：①
为提升资产质量，公司剥离贸易煤业务，贸易煤销量同比减少 2,294 万吨；②受地质条件制约
及政策性停产因素影响， 本集团上半年自产煤产量同比大幅减少， 全年自产煤销量同比减少
1,891 万吨，自三季度起，上述制约因素逐步消除，本集团商品煤产量稳中有升。

由于诸多因素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季节性因素、
恶劣天气及灾害、设备检修和安全检查等），各个季度的运营数据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运营数据
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最终数据需以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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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经公司财务部门按中国会计准则初步测算，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本公

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160.00 亿元，与上年同期数据相比，
将增加 88.78 亿元或 124.67%；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约 157.04 亿元，与上年同期数据相比，将增加 91.69 亿元或 140.32%。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按中国会计准则初步测算，本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约 160.00 亿元，与上年同期数据相比，将增加 88.78 亿元或 124.67%；
2.经公司财务部门按中国会计准则初步测算，本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7.04 亿元， 与上年同期数据相比， 将增加 91.69 亿元或
140.32%。

（三）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按中国会计准则计算）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1.22 亿元。
（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5.35 亿元。
（三）每股收益：1.4589 元 / 股。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公司 2021 年度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主要是由于：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稳中向好，煤炭及醋酸等化工产品市场价格高位运行，2021 年度本公

司主要产品价格大幅提升。
四、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1 年年度报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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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四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 号———行业信息披露之第十四号———
食品制造》第十四条相关规定，现将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四季度
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报告期主要经营数据情况
1、营业收入按产品分类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分产品
2020 年 10-12 月 2021 年 10-12 月

同比变化（%）
营业收入 占比（%） 营业收入 占比（%）

餐饮 43,228.81 90.53 43,274.82 89.29 0.11
食品 - - 648.78 1.34 不适用

婚庆 4,520.52 9.47 4,540.41 9.37 0.44
合计 47,749.33 100.00 48,464.01 100.00 1.50

分产品
2020 年 1-12 月 2021 年 1-12 月

同比变化（%）
营业收入 占比（%） 营业收入 占比（%）

餐饮 119,743.59 92.40 144,434.87 89.92 20.62
食品 - - 1,511.25 0.94 不适用

婚庆 9,848.46 7.60 14,672.08 9.13 48.98
合计 129,592.05 100.00 160, 618.20 100.00 23.94

2021 年第四季度收入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1.50%，餐饮收入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具体说明
如下：

（1）2020 年公司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2020 年第四季度销售收入中未扣除 6%的销项税，
即：2021 年销售收入为不含税收入，2020 年销售收入为含税收入。

（2）2020 年第四季度时值疫情恢复后，消费有所反弹，营收较正常年份增长；而 2021 年第

四季度受疫情影响，各区域年会销售收入明显减少。
（3）2021 年第四季度常州发现零星新冠病例， 公司江苏区域门店营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

响。
（4）2021 年较去年同期新增三家新店（合肥瑶海富茂宴会部分、 芜湖银湖店、 江苏靖江

店）；2021 年四季度有四家门店停业装修（无锡滨湖万达店、合肥包河万达店、合肥之心城店、
合肥新站店），大部分门店于 11 月中下旬陆续开业。 新店营收尚处于爬坡期，老店停业装修导
致营收减少。

2、营业收入按地区分类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分地区
2020 年 10-12 月 2021 年 10-12 月

同比变化（%）
营业收入 占比（%） 营业收入 占比（%）

安徽省内 28,889.73 60.50 31,211.37 64.40 8.04
安徽省外 18,859.60 39.50 17,252.64 35.60 -8.52
合计 47,749.33 100.00 48,464.01 100.00 1.50

分地区
2020 年 1-12 月 2021 年 1-12 月

同比变化（%）
营业收入 占比（%） 营业收入 占比（%）

安徽省内 78,078.71 60.25 100,583.37 62.62 28.82
安徽省外 51,513.34 39.75 60,034.83 37.38 16.54
合计 129,592.05 100.00 160,618.20 100.00 23.94

2021 年第四季度安徽省外营收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8.52%，主要原因为：
（1）2020 年公司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2020 年第四季度销售收入中未扣除 6%的销项税，即

2021 年销售收入为不含税收入，2020 年销售收入为含税收入。
（2）2021 年第四季度常州发现零星新冠病例， 公司江苏区域门店营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

响；2020 年第四季度时值疫情恢复后，消费有所反弹，营收较正常年份增长。
二、数据来源及风险提示
以上经营数据源自公司内部阶段统计数据，数据未经审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

营概况之用，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参考。
请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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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1 月 2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唐宫中路九号本公司三楼会议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4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H 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34,229,503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96,813,33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 37,416,16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20.78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4.9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5.7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现场会议由本公司董事长张冲先

生主持。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7 人，董事谢军、任红灿、叶树华、晋占平因公务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6 人，出席 4 人，监事唐洁、邱明伟因公务未出席；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刘宇权、杨伯民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本公司向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洛玻集团洛阳龙海电子玻

璃有限公司、 洛玻集团龙门玻璃有限责任公司及蚌埠中建材信息显示材料有限公司的全部股
权，包括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之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6,813,336 100 0 0 0 0

H 股 37,416,167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134,229,503 1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向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洛玻集团洛阳龙海
电子玻璃有限公司、 洛玻集团龙门玻璃有限责任公司及蚌埠中建材信息显示材料有限公司的
全部股权，包括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之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6,813,336 100 0 0 0 0

H 股 37,416,167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134,229,503 100 0 0 0 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会议全部议案均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河南耀骅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喆律师、段耀峰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本次大会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河南耀骅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5003� � � � � � � � � 证券简称：众望布艺 公告编号：2022-002

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杭支行
●本次赎回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单位大额存单 G067 期 3 年
●委托理财期限：可随时转让，最长持有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委托理财收益：294,986.30 元
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望布艺”或“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21 年 5 月 17 日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均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 20,000 万元）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本次授权生效后将
覆盖前次授权。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使用，并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
关法律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
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2021 年 4 月 9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购买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杭支行
单位大额存单 G067 期 3 年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0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众望布艺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2021 年 6 月 22 日、2021 年 6 月 29 日，公司分别转让该大额存单人民币 1,000 万元，共结息
15.71 万元，尚余 3,000 万元未转让或到期。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2022 年 1 月 25 日，公司转让该大额存单人民币 1,000 万元，结息 29.50 万元，尚余 2,000 万
元未转让或到期。 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金及收益均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
户。

一、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赎回情况
受 托 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 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产 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是 否 构
成 关 联
交易

预 计 年
化 收 益
率

收 回 本
金 （ 万
元 ）

利 息 收
益 （ 万
元 ）

杭 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余 杭
支行

银 行 单
位 大 额
存单

单 位 大 额
存单 G067
期 3 年

5,000 2021 年 4
月 9 日

可随时 转 让 ，最
长持有期限不超
过 12 个月

保 本
固 定
收 益
型

否 3.7% 1,000 29.50

二、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183.48 0.00

2 银行结构性存款 12,000.00 12,000.00 99.48 0.00

3 银行结构性存款 1,500.00 1,500.00 4.50 0.00

4 银行结构性存款 3,000.00 3,000.00 8.41 0.00

5 银行单位大额存单 5,000.00 3,000.00 45.21 2,000.00

6 银行单位大额存单 4,000.00 - - 4,000.00

7 银行单位大额存单 10,000.00 10,000.00 67.98 0.00

合计 45,500.00 39,500.00 409.06 6,00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3,50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3.92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2.91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6,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4,000.00

总理财额度 20,000.00

备注：1、上表中的“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为上次理财授权额度下发生的单日
最高余额。

特此公告。
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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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22 日发出书面通知，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7 人，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7 人。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厦门瀚浩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的议案》。
公司与厦门市恒创瀚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瀚浩”）经友好协商，就企业借

贷纠纷一案达成了和解意向，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厦门瀚浩签订《执行和解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ST 博信关于公司与厦门瀚浩签订＜执行和解协
议＞及执行结案的公告》（2022-004）。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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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厦门瀚浩签订《执行和解协议》

及执行结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结案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执行人
● 涉案的金额：人民币 6,000 万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公司已在以前年度定期报告中将借款本金

88,800,000 元计入公司负债， 并根据谨慎性原则计提了利息费用、 律师费等相关费用。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付厦门瀚浩款项合计 10,545.93 万元（未经审计），本次和解将形成
重组收益 4,554.09 万元，具体财务数据以审计机构审计确认为准。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4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厦门瀚浩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的议案》。 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签署《执行和解协议》在董事会
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2020 年 6 月，厦门市恒创瀚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瀚浩”）向中国广州仲裁

委员会就公司向厦门瀚浩借款 8,880 万元提起仲裁。
2020 年 11 月，公司收到了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2020）穗仲案字第 3286 号 ]裁

决如下：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付借款 8,880 万元及利息（以 8,880 万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1
月 9 日起按照年利率 6%计至实际清偿之日起止）；2、 被申请人偿付申请人支出的律师费 100
万元；3、本案仲裁费 604,830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该费用已由申请人预缴，本会不作退回，由
被申请人迳付申请人）；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2021 年 4 月 20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
产令》[（2021）粤 01 执恢 134 号 ]，具体内容如下：1、因申请执行人厦门市恒创瀚浩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与公司国内非涉外仲裁裁决一案，广州仲裁委员会（2020）穗仲案字第 3286 号仲裁裁决
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因公司至今未履行上述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立案强制执行，责令公司在收到本通知后立即履行如下义务：
向申请执行人厦门市恒创瀚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款项 94,813,203 元（暂计）；交纳执行费
162,213 元（暂计）。2、如实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报告财产令》之日
前一年的财产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了公司设立于华夏银行苏州平江支
行 (账号 ：1245100000464576、 账户 类 型 ： 一 般 户）、 光 大 银 行 苏 州 姑 苏 支 行 （账 号 ：
37170188000101889、账户类型：一般户）、农行苏州苏州金阊新城支行（账号 :10554801040017015
的银行账户、账户类型：一般户）；同时，冻结公司持有的博仕智能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博信
智联（苏州）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新盾保装备有限公司、广州博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 100%股
权、苏州博铭科技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

本次重大诉讼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披露的《*ST 博信关于公司涉及仲裁的公告》
（2020-046）、《*ST 博信关于公司收到仲裁＜裁决书＞的公告》（2020-092）、《*ST 博信关于公司
涉及仲裁的进展公告》（2020-093）、《*ST 博信关于公司涉及仲裁的进展公告》（2020-099）《*ST
博信关于关于公司涉及仲裁的进展公告》（2020-101）、《*ST 博信关于公司涉及仲裁进展的公
告》（2021-010）、《*ST 博信关于公司涉及仲裁的进展及资产冻结的公告》（2021-012）、《*ST 博
信关于公司涉及仲裁的进展及资产冻结的公告》（2021-038）。

二、和解协议主要内容
近期，公司与厦门瀚浩经友好协商，达成了和解意向，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厦门瀚浩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申请执行人）：厦门市恒创瀚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中宇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塔埔西路 47 号之五
乙方（被执行人）：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伟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朱家湾街 8 号姑苏软件园 B2 栋
甲方与乙方企业借贷纠纷一案，经广州仲裁委员会于 2020 年 10 月 10 日作出（2020）穗仲

案字第 3286 号裁决书，并已发生法律效力。 甲方已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案号
为（2021）粤 01 执恢 134 号（下称“本案”）。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就本案达成以下执行和解协议：
第一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在本案中乙方债务包括借款 88,800,000 元， 利息

10,700,400 元，律师费 100 万元，仲裁费 604,830 元，加倍计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第二条 甲乙双方同意就第一条乙方债务以人民币总计陆仟萬元整（￥6000 万元）达成执

行和解。本案执行和解应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下进行，乙方应在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出具的关于本案的执行终结裁定、结案通知、解除财产冻结裁定后当日在扣除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已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从乙方被冻结的资金账户中强制执行扣划的华夏银行苏州平江
支行 (账号：1245100000464576、 扣划金额：71,388.16 元）、 光大银行苏州姑苏支行 （账号：
37170188000101889、扣划金额：10,258.07 元）合计 81,646.23 元后再向甲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伍
仟玖佰玖拾壹万捌仟叁佰伍拾叁元零柒角柒分（￥59,918,353.77 元）。 并将相关款项支付至厦
门市恒创瀚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指定收款账户（下称“收款账户”）。

第三条 乙方按照本协议第二条约定向收款账户支付 59,918,353.77 元款项后，即视为乙方
已按照（2020）穗仲案字第 3286 号案仲裁裁决履行完毕全部应付债务及义务，乙方不再承担任
何对甲方的任何给付义务。甲方同意本案作结案处理，放弃其他执行请求并承担本案申请执行
费用。

第四条 甲方承诺：乙方按照本协议第二条约定按时、足额付清全部款项后，即视为乙方已
履行本案所有义务，双方债权债务关系解除，除本案外双方再无其他法律纠纷、争议，已决或未
决诉讼、仲裁关系。 甲方不会再就本案向乙方主张任何权利。

第五条 甲方应在收齐款项前向执行法院提交《结案申请书》及相关解冻申请文件，并配合
本案执行法院或乙方办理其他执行结案手续。甲方按时收到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足额款项后，
不会就本案向乙方再提起任何仲裁或诉讼， 否则需立即返还本案已付全部款项并向乙方支付
3000 万违约金。

第六条 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时间或金额支付款项的，甲方有权申请继续执
行本案原全部债权，相关执行终结裁定、结案通知、解除财产冻结裁定等法院文件均视为无效。

第七条 本协议未作约定的其他费用由甲乙双方各自自行承担。
第八条 本协议于双方盖章之日起成立，乙方董事会出具决议同意本协议时，本协议生效。
三、 《执行和解协议》执行情况
公司已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向厦门瀚浩足额支付（2021）粤 01 执恢 134 号案的和解款项总

计人民币 6,000 万元，其中包括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公司被冻结的资金账户中强制执行扣划
的资金合计 81,646.23 元。 2022 年 1 月 25 日，厦门瀚浩出具了《收款确认书》，确认公司已按照
《执行和解协议》约定按时、足额付清全部款项。

四、 执行结案情况
2022 年 1 月 25 日，公司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结案通知书》[（2021）粤 01 执恢

134 号]，主要内容如下：
“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申请执行人厦门市恒创瀚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向本院确认被执行人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已全部履行完毕，本案执行费 162,213 元
已上缴国库。 因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执行事项已全部执行完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五条的规定，本案以执行完毕方式结案。 ”

五、 执行裁定以及资产解除冻结情况
1、2022 年 1 月 25 日，公司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书》[（2021）粤 01 执

恢 134 号之二]，主要内容如下：
“现因双方达成和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

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裁定主要内容如下：
解除对被执行人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博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博

仕智能科技（广州）有限公司、杭州新盾保装备有限公司、博信智联（苏州）科技有限公司、苏州
博铭科技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份额的冻结。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
2、2022 年 1 月 25 日，公司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回执），主

要内容如下：“对被执行人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 （账号：
10554801040017015）、华夏银行 (账号：1245100000464576）、光大银行（账号：37170188000101889）
账户内对存款以 94,975,416 元为限的冻结措施已经解除。 ”

六、本次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及执行结案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在以前年度定期报告中将借款本金 88,800,000 元计入公司负债， 并根据谨慎性原

则计提了利息费用、律师费等相关费用。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付厦门瀚浩款项合计
10,545.93 万元（未经审计），本次执行结案将形成重组收益 4,554.09 万元，具体财务数据以审
计机构审计确认为准。

七、报备文件
1、 《执行和解协议》
2、 厦门瀚浩出具的《收款确认书》
3、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2021）粤 01 执恢 134 号]
4、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2021）粤 01 执恢 134 号之二]
5、 中国农业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回执）
特此公告。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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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钢集团”)持有海南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南矿业”）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12,720,079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0.31%。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海钢集团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 大宗交易等方式 ， 减持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60,651,051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 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进行，减持数量不超过 20,217,017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份数的 1%。 以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进行，减持数量不超过 40,434,034 股，
不超过总股份数的 2%。 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收到《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拟减持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的告知函》，现将减持计划公告如下：

一、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海钢集团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612,720,079 30.31% IPO 前取得 ：612,720,079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股东过去 12 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 期 减 持 计 划 披
露日期

海钢集团 40,612,921 2.0088% 2021/7/9 ～2022/
1/5 11.16-18.96 2021 年 6 月 18 日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 划 减 持 数

量 （股）
计 划 减 持 比
例 减持方式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期间
减 持 合 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因

海钢集团
不 超 过 ：
60,651,051
股

不超过 ：3%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20,217,017
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40,434,034
股

2022/2/23 ～
2022/5/23

按 市 场 价
格

IPO 前取得的
股票 自身资金需要

1、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进行，减持数量不超
过 20,217,017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1%。 采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进行，即 2022 年 2 月 7 日 -2022 年 5 月 7 日，减持数量不超过 40,434,034 股，占公
司总股份数的 2%。

2、 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如公司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事项，海钢
集团将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公司发起人股东海钢集团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承诺：“自海南矿业股票在上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公司直接或间持有的海南矿业日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海南矿业回购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海南矿业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海钢集团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

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
得减持股份的情形。海钢集团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
相应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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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计划时间过半

暨减持比例达到1%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持股 5%以上股东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兖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能

源”）合计持有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175,214,561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10.59%。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1 年 9 月 29 日，公司披露了《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集中竞

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58），山东能源拟自该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
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33,101,037 股， 即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 2.00%， 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6,550,518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0%。

2022 年 1 月 25 日，公司收到山东能源出具的《关于盘江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函》，山
东能源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至 2022 年 1 月 25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16,398,15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且减持比例已达到公司总股本
的 1%，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山东能源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75,214,561 10.59% 其 他 方 式 取 得 ：175,214,561
股

山东能源当前持股股份来源“其他方式取得”系指“上市后股份转让及转增股本获得的股
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减持计划实施时间过半暨减持比例达到 1%

股 东
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 减持总金额（元 ） 当 前 持 股 数 量

（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山 东
能源 16,398,158 1% 2021/10/28 ～

2022/1/25
集中竞
价交易 7.40 -8.04 123,796,206.08 158,816,403 9.60%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2021 年 12 月 2 日披露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向贵州松河煤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增加

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照所持松河煤业 35%股权比例对松河煤业增加投资
25,725 万元；2021 年 12 月 21 日披露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
2022 年 1 月 6 日披露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证监会核准批复。

（四） 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经营需要进行的减持，实施主体不是公司控股股东，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经营需要进行的减持，在减持期限内，股东将根据市场

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
和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
1.� 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情形，亦未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况。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
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00139� � � � � � � 股票简称：ST 西源 公告编号：临 2022-008 号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
及仲裁暨原控股子公司 0.9%股权再次

被司法拍卖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2014 年，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部资源”）在收购重庆市

交通设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租赁”）57.55%的股权时，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的前五个会计年度内， 公司保证交通租赁每年实现不低于人民币 3.5
亿元的可分配净利润。 如未完成，公司应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原股东（指届时依旧持有交通租赁
股权的原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取得与前述净利润对应的资金回报，上述承诺期已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届满。

2020 年 12 月，重庆仲裁委员会裁决公司应支付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开投集团”）利润补足款、逾期付款违约金及违约金等共计 74,124.47 万元（其中，逾期
付款违约金暂计算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因债务纠纷，公司所持有的交通租赁 57.5%股权已于 2021 年 8 月被司法拍卖并划转，其股
权拍卖款除支付该案（涉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详
见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申请执行人本息债务及执行费外，剩余 5,331.74 万元
已支付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重庆一中院”），由（2021）渝 01 执 227 号案（即
本仲裁所涉案件）申请执行人开投集团作为上述拍卖股权的首冻结股权权利人参与分配。 2022
年 1 月，重庆一中院在“阿里拍卖·司法”（sf.taobao.com）上公开拍卖公司持有的交通租赁 0.9%
的股权，起拍价为 817.782 万元，因无人出价，该次拍卖流拍。 此外，开投集团将所持有的公司
债权,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在“重庆产权交易网”（www.cquae.com）公开挂牌对外转让，转让底
价为 80,186.9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20-004 号《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 临 2020-007 号
《关于全资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临 2020-009 号《涉及仲裁的公告》、临 2020-054 号《关
于涉及仲裁的进展公告》、 临 2021-058 号《关于金融机构债务逾期的进展暨收到＜执行裁定
书＞的公告》、2021-068 号《关于涉及仲裁的进展暨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2021-069 号
《关于涉及仲裁的进展暨债权人拟转让公司债权的公告》以及 2022-005 号《关于涉及仲裁暨原
控股子公司 0.9%股权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获悉重庆一中院继续在“阿里拍卖˙司法”（sf.taobao.com）上发布股权拍卖公

告，将再次公开拍卖公司持有的交通租赁 0.9%的股权，拍卖公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1、拍卖财产：西部资源持有的交通租赁 0.9%的股权
评估价：1,168.26 万元；（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8 月 31 日）
起拍价：654.2256 万元，保证金：130 万元，增价幅度：3 万元(以及其整倍数)。
2、拍卖时间： 2022 年 2 月 9 日 10 时至 2022 年 2 月 10 日 10 时（即 24 小时，延时的除外）。
3、本院已委托重庆汇融拍卖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

织看样等工作，看样时间根据预约情况由重庆汇融拍卖有限公司安排，请拨打汇融拍卖呼叫中
心：400-100-2958 或登录汇融拍卖官网 www.rongtime.net、下载汇融拍卖 APP、关注汇融拍卖微
信公众号、汇融拍卖手机门户网站进行预约。

4、竞买人条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若不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委托人或代理人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
释等对买受人资格或者条件有特殊规定的（比如《公司法》等的规定），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
资格或者条件。 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竞买人可委托代理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进行，但须在竞买开始前向重庆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办理委托手续；竞买成功后，竞买人（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负责人）须
与委托代理人一同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办理交接手续。如委托手续不全，竞买活动认定
为委托代理人的个人行为。 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本次拍卖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在拍卖活动结束前，每最后 5 分钟如果有竞买人出
价，就自动延迟 5 分钟。

6、拍卖方式：
（1）本次拍卖为增价拍卖，拍卖保留价即为起拍价。（注：一人报名参与竞拍的，竞买成功。

一人以上报名，拍卖结束时出价最高的竞价人则竞买成功）；
（2）竞买人取得竞价资格后，出价不得低于起拍价；拍卖以最高出价成交，优先购买权人可

以在不加价的情况下行使优先权；无人报名或出价的，竞价会流拍；
（3）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在拍卖公告确定的期限内未付拍卖成交款或者逾期交付拍卖成交

款的，执行法官应当裁定重新拍卖。重新拍卖时，原买受人不得参加竞买。原买受人交纳的保证
金不予退还，依次用于支付拍卖产生的费用损失、弥补重新拍卖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差价、
冲抵本案被执行人的债务以及与拍卖财产相关的被执行人的债务。 原买受人交纳的保证金不
足以弥补重新拍卖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差价、拍卖产生的费用的，可以责令原买受人补交，
拒绝补交的强制执行。

7、特别说明
（1）因拍卖标的物为无形资产，无实物可供竞买人看样，请竞买人自行调查该批无形资产

使用价值及存在的瑕疵，竞买人决定参与竞买的，视为对标的物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一切
已知和未知瑕疵；

（2）除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外，其它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 竞买人主张优先购
买权的，应当在竞价程序开始前经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确认。

（3）对上述标的权属有异议者，应当于竞价程序开始前 5 日之前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联系。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开投集团持有的公司债权首次挂牌尚未到期，暂未知悉是否征集到意向受让

方。 公司将继续与债权人积极协商，力争妥善解决上述债权，最大限度的保护公司和中小股东
的利益。

2、目前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
过户等环节，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将根据最终结果，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3、截至目前，除暂未正式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 2 家矿山子公司外，公司仅持有交通租赁
0.9%股权，若本次拍卖全部完成，将进一步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除此之外，若其最
终的成交价格低于账面价值，亦将相应减少处置当期的合并利润。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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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参股企业云南宁永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云南临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云南临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出具差额补足

承诺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至 2022 年 1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公司关于对参股
企业云南宁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云南临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云南临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出
具差额补足承诺函的公告、补充公告及进展公告，现将有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对参股企业云南临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出具差额补足承诺函的进展情况
根据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参股企业云南

宁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云南临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云南临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出具差额补
足承诺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59），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向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临沧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临沧分行）出具了《云南临双高速公路项目贷款承诺函》
（以下简称临双原《承诺函》），为了进一步明确差额补足函释明的权利义务，需要对临双原《承
诺函》有关内容进行变更，经与建行临沧分行协商，建行临沧分行于 2022 年 1 月 6 日出具了
《建行临沧市分行关于临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贷款承诺函变更事宜的回函》， 同意公司按约定
格式重新出具承诺函，公司按约定格式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重新出具了《云南临双高速公路项
目贷款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云南临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双高速公司 )负责建设、经营、管理临翔至双江高
速公路 PPP 项目（以下简称临双高速公路项目)。 现为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公司已认可临双
高速公司就临双高速公路项目向建行临沧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的项目贷款（其
中 包 含 临 双 高 速 公 司 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 支 用 的 0.5 亿 元 贷 款 ， 合 同 编 号 :
HTZ530770000GDZC202100002)。 现公司就 0.5 亿元项目贷款（包含已支用的 0.5 亿元贷款）的
42.86%偿还的相关事宜做出以下承诺 / 安排:

（一）公司将负责督促、帮助临双高速公司落实本项目资本金按时、足额到位 ,并负责监督
临双高速公司按借款合同约定使用建行临沧分行项目贷款,确保项目资金全额用于项目建设；

（二）若临双高速公路项目出现超概算的情况，公司将负责督促、帮助临双高速公司筹集项
目建设所需资金，确保项目建成；

（三） 针对临双高速公司就上述向建行临沧分行申请的不超过 0.5 亿元项目贷款（包含实
际发生借贷的 0.5 亿元）所签订的所有贷款合同，若临双高速公司在任一贷款合同项下未按贷
款合同约定按时偿还贷款债务或违反贷款合同其他约定的， 公司承诺对临双高速公司与建行
临沧分行签订的每一个贷款合同 (包含实际发生借贷的 0.5 亿元 )所产生的全部债务的 42.86%
进行补足，确保足额偿还上述债务；

本承诺函除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外，一经出具不可撤销，不可变更，不因公司对项目公司股
东身份或持股比例的变化而改变。 同时， 本承诺函一经出具， 公司 2020 年 10 月 12 日出具的
《云南临双高速公路项目贷款承诺函》即作废。

二、累计对外担保数额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252,376.60 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250,000.00 万元，上述数额分别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资产（2020 年）的比例为 143.41%和 28.63%，无逾期担
保情况。

特此公告。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5 日
● 报备文件
重新出具的《云南临双高速公路项目贷款承诺函》


